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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出具的《关于对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16]第

287号）。 公司就上述问询函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说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分季度主要财务指标显示，第四季度的营业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超过了前三季度之和。 请公司结合行业特点、主营业务销售模式、生

产模式、成本结转方式、收入政策及利润来源说明营业收入、净利润在第四季度大幅上升的

原因和合理性，是否存在第四季度突击销售、跨期确认收入和费用的情形。

回复：

（1）我公司属于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物

业管理、施工总承包等。

房地产开发业务的销售模式、生产模式、成本结转方式为：房地产开发项目在开发建设

达到当地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预售条件后，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开始预售，与业主签

订《商品房预售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收取房屋销售款，待工程达到竣工验收备案条件，经有

关部门验收合格，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 在双方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取得了

销售价款或确信可以取得，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业主办理入住手续或本公司发出入住通知

书之日起满两个月时确认销售收入，结转成本。

建筑施工业务的销售模式、生产模式、成本结转方式为：公司与对方签订工程施工合同，

根据工程建设施工进度和合同约定进行工程款结算， 按照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

收入和合同费用。

物业管理业务的销售模式、生产模式、成本结转方式为：公司与对方签订物业管理服务

合同，依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收取物业管理服务费，按照物业管理服务已经提供，与物

业管理服务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与物业管理相关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

物业管理收入的实现。

上述会计政策已在我公司披露的 2015年度报告中的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中进行了

披露。

（2）我公司第四季度确认营业收入 261,568.15万元，占全年营业收入 464,668.35 万元的

56.29%，第四季度营业收入确认较多的原因：①全国房地产市场在报告期三季度后逐渐转暖，

受此影响，我公司深圳大亚湾（惠州）、醴陵、西宁、武汉和内蒙等项目第四季度销售较好；②

我公司银川、武汉等项目在第四季度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书》并交付业主，达到

收入确认条件，合计确认营业收入 107,170.71万元，占四季度营业收入的 40.97%。

（3） 我公司第四季度确认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

341.13万元， 占全年确认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738.94 万

元的 59.35%，主要原因 ①第四季度确认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年的比重较高，相应营业利润

较高，其中：银川项目第四季度确认净利润 7,178.35 万元，武汉项目第四季度确认净利润 7,

694.97万元，合计全年确认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 94.50%；

②第四季度确认长沙银行投资收益 5,323.25万元，占全年确认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3.82%。

综上所述，我公司 2015年第四季度确认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是严格按《企业会计准则》

以及我公司披露的会计政策进行确认、核算，不存在突击销售、跨期确认收入和费用的情况。

二、公司投资 250,000,000.00元对子公司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进行增资，以 73,500,000.00元收购银川新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 请公司说明上述事项履行审

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如需）。

回复：

1、相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

“9.2�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当及时披露：

……

（四） 交易的成交金额 （含承担债务和费用）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

……

9.3�上市公司发生的交易（上市公司受赠现金资产除外）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上市公

司除应当及时披露外，还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五千万元；

……”

根据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规定：

第六条 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

……

第七条 公司发生的对外投资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应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

(四)交易的成交金额(含承担债务和费用)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以上,且

绝对金额超过 5000�万元人民币；

……

第八条 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批准,达到第七条规定标准的应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

第十条 公司除上述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需要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的投资

事项外,由公司董事长审批。 ”

2、增资铜官窑

为满足项目开发建设需要，2015年 4月，公司对全资子公司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官窑” ）增资 250,000,000.00元，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 3,513,104,361.69 元）的 7.12%，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事项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根据

《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有关投资事项审批权限的要求，该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3、收购银川新华联

2015年 4月， 新华联置地收购新华信托持有的银川新华联 49%的股权， 股权转让款为

73,500,000元， 并于 2015年 5月完成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交易金额占上市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 3,513,104,361.69 元）的 2.09%（其余各

项财务指标亦未到达《股票上市规则》9.2、9.3 条要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该事项

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亦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同时，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有关投资事项审批权限的要求，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对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存在应收账款 88,767,721.69 元，占应收账款余

额的比例为 41.95%。 请公司说明上述款项涉及的具体交易事项、约定还款时间、未还款原因

及收款安排。

回复：

(1)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应收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88,767,721.69 元，该应收

款余额主要因报告期内发生的以下经济业务产生：

①本公司之子公司华建公司期末应收新华联控股金额为 7,625.68万元，主要为华建公司

承接新华联控股位于台湖工业园区的总部大厦、总部基地及园区等工程项目，业务往来情况

如下：

金额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签订日期 已完成产值 合同金额 累计回款

应收账款余

额

回款占合同金

额比例

工业园总部大楼

2012

年

9

月

10,677.34 8,338.33 7,370.99 967.34 88%

变态反应原宿舍楼厂房

2012

年

9

月

3,128.52 2,757.52 2,150.80 606.72 78%

新华联工业园室外管网

2013

年

1

月

121.00 121.00 114.92 6.08 95%

总部基地

1

标段

2013

年

7

月

8,131.14 7,851.61 5,888.35 1,963.26 75%

总部基地

2

标段

2013

年

7

月

9,017.89 8,652.89 6,922.01 1,730.88 80%

总部基地

3

标段

2013

年

7

月

7,878.01 7,678.01 6,142.41 1,535.60 80%

工业园临时道路

26.60 26.60 26.60 - 100%

南区

3-4

倒班宿舍及业

园

6

号楼装修

2014

年

11

月

2,263.25 1,803.00 1,710.60 92.40 95%

工业园总部办公区精装

修

2015

年

5

月

2,376.35 2,200.00 1,587.91 612.09 72%

工业园

5#

楼装修

2015

年

9

月

560.87 560.00 448.70 111.30 80%

小计

44,180.97 39,978.49 32,363.28 7,625.68

② 本公司之子公司锦亿园林期末应收新华联控股金额为 1,169.38万元， 主要为锦亿园

林承接新华联控股总部大厦园林景观等工程项目，报告期内业务往来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合同签订日期 已完成产值 合同金额 累计回款

应收账款

余额

回款占合同金

额比例

新华联工业园南区景

观工程

2014

年

9

月

2,698.00 2,698.00 2,158.00 540.00 80%

新华联工业园南区景

观工程补充协议

2015

年

11

月

1,126.00 1,126.00 563.00 563.00 50%

华联工业园南区附属

工程施工合同

2015

年

7

月

98.00 98.00 59.00 39.00 60%

南区加建办公及锅炉

房工程施工合同

》

2015

年

10

月

135.00 135.00 108.00 27.00 80%

小计

4,057.00 4,057.00 2,888.00 1,169.00

③ 本公司之子公司悦豪物业应收新华联控股 81.34 万元， 为向新华联控股提供的物业

服务费，依据约定应于 2016年收回。

(2)本公司与新华联控股之间的主要业务往来为本公司子公司华建公司、锦亿园林公司

承接新华联控股的工程项目， 往来款项结算周期及相关信用政策均按照双方签订的施工合

同条款执行,形成的应收账款的主要原因是未到合同约定的付款节点或进度。 在我公司按合

同的约定提供了相关的工程施工服务后，将按规定的合同支付节点回收相关工程款，现有我

公司承接新华联控股的工程项目合同与我公司外包的工程项目合同对比， 相关合同支付节

点及条款是公允的。 有关工程条款举例如下：

本公司子公司华建公司与新华联控股签订的《新华联工业园区南区民企总部基地Ⅰ标

段建筑安装施工合同》，合同暂估价 7851.14 万元，工程款支付条款：“①完成地下室底板工

程支付合同暂估价 10%；②完成正负 0.00 以下基础工程支付合同暂估价 10%； ③完成主体

结构工程四层支付合同暂估价 30%-40%；④完成二次结构后支付合同暂估价 10%；⑤完成外

装饰工程（落外架）及门窗工程后，支付合同暂估价 5%；⑥竣工（四方验收）支付合同暂估价

5%；⑦结算并审计完成后支付至结算总价的 97%；⑧质保金 3%。 ”

本公司子公司锦亿园林公司与新华联控股签订的《新华联工业园南区园林景观工程施

工合同》，合同暂估价 2698.00 万元，工程款支付条款：“本工程合同签订生效后进场施工一

周内支付合同总价 20%的预付款；进场施工后每两个月支付一次工程进度款，承包人根据实

际完成的工程量向发包人提交付款申请，经发包人审核后按完成工程量的 60%支付工程进度

款；园林景观工程全部完工并经四方验收合格后支付到合同总价的 80%，完成结算手续签订

最终结算协议后付至结算价的 95%，余款作为质保金（24 个月），保修期满且无质量问题后

无息返还。 ”

四、年报中未办妥产权证书的投资性房地产情况显示，公司所属西宁新华联 1# 地集中

大商业项目的权证正在办理中，该项目账面价值 867,000,100.00。请公司说明权证办理进展情

况，是否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2014年底西宁新华联房地产有限公司所属 1#地集中大商业项目（以下简称“大商业项

目” ）竣工，经验收后于 2014年 12月 26日取得项目竣工备案表。为确保未来良好运营，根据

招商过程中各商家的运营需求及消防部门的审查意见， 公司对大商业项目部分消防分区及

喷淋系统、二次机电等系统进行了改造，报告期内已通过政府相关部门的再次验收，并取得

了消防验收合格证书。

报告期内，公司已向政府相关部门整理并提交土地、规划验收相关申请资料，相关部门

正在对规划建设面积、容积率等指标进行核实及验收，待综合验收工作完成后，公司将依规

办理房屋产权证书，该事项不存在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上述事项出具了《关于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

函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认为：西宁新华联 1#地集中大商业项目的相关房屋所有权证书正

在办理中，公司将依规办理房屋产权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书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五、请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

务》第六条第（三）项的规定，对于报告期新增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分项目补充

披露原会计核算方法、原账面价值、入账的公允价值、差额的处理方式及依据。 根据第（四）

项的规定，分项目补充披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所处位置、建筑面积、报告期

租金收入、期初公允价值、期末公允价值等。 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超过 10%的，对比可比项目

披露变动原因。

根据第（四）项的规定，分项目补充披露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投资性房地产的所处位置、

建筑面积、报告期租金收入、期初公允价值、期末公允价值等。 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超过 10%

的，对比可比项目披露变动原因。

回复：

(1)我公司投资性房地产科目期初、期末余额及报告期增减变动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期初金额

本年新增金额

期末金额

公允价值变动

在建投资性

房地产

新华联大厦

630,259,092.19 61,107,811.47 691,366,903.66

新华联国际大厦

124,009,953.40 8,105,464.42 132,115,417.82

西宁集中大商业

867,750,973.46 -750,873.46 867,000,100.00

上海集中大商业

635,104,199.04 207,189,832.21 842,294,031.25

银川集中大商业

291,361,675.06 291,361,675.06

芜湖文旅

13,291,558.00 13,291,558.00

芜湖投资

28,513,502.00 28,513,502.00

小计

2,257,124,218.09 68,462,402.43 540,356,567.27 2,865,943,187.79

续表

项目 所处位置 建筑面积

（

㎡

）

报告期租金收入

（

万元

）

新华联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红领巾桥西北角道

家园

18

号

17,153.00 2,349.84

新华联国际大厦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5

号新华联国际商

业大厦

1,619.00 838.38

西宁集中大商业

青海省西宁市海湖新区五四路与文景街

交汇处

143,000.00 2,719.27

上海集中大商业 上海市闵行区虹桥商务区

26,480.00 N/A

银川集中大商业

宁夏自治区银 川市 金凤区 通达北 街西

侧

、

北京路北侧

139,420.00 N/A

芜湖文旅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万春西路以南

、

徽

州路以西

、

纬二路以北

、

安澜路以东

4,000.00 N/A

芜湖投资

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扁担河以东

、

纬二

路以北

2,851.35 N/A

小计

334,523.35 5,907.49

注：

上海、银川和芜湖的商业项目在建中，暂无租金收入；

西宁集中大商业租金收入并非完整经营年度的收入， 按现有租约标准年度的租金收入

约 4,851万元。

我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采用公允价值

模式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后续计量的企业，对于在建投资性房地产（包括企业首次取得的在

建投资性房地产），如果其公允价值无法可靠确定但预期该房地产完工后的公允价值能够持

续可靠取得的，应该以成本计量该在建投资性房地产，当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或其完

工后（两者孰早），再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 本报告期新增的银川项目集中大商业、芜湖

文旅项目商业、芜湖投资项目商业等均属于在建投资性房地产项目，银川项目集中大商业入

账公允价值 291,361,675.06元， 芜湖文旅项目商业入账公允价值 13,291,558.00 元 芜湖投资

项目商业入账公允价值未 28,513,502.00元，这三个项目公允价值为账面成本，待其公允价值

能够可靠计量时或其完工后（两者孰早），再以公允价值计量。

(2) 我公司期末投资性房地产的评估值委托合格的具有上市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根据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出具的中瑞评报字[2016]

000063 号评估报告，新华联大厦公允价值为 691,366,903.66 元，较年初相比公允价值增加 6,

110.78 万元，增值变动率为 9.70%；根据中瑞评报字[2016]000064 号评估报告，新华联国际商

业大厦公允价值为 132,115,417.82 元，较年初相比公允价值增加 810.55 万元，增值变动率为

6.54%；根据中瑞评报字[2016]� 000065 号，西宁新华联购物中心公允价值为 867,000,100.00

元，较年初相比公允价值增加 -75.09万元，增值变动率为 -0.09%，上述投资性房地产项目公

允价值变动均未超过 10%。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6月 6日

股票代码：000726� 200726� � � �股票简称：鲁泰 A�鲁泰 B� � � �公告编号：2016-031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6月 6日（星期一）下午 14：0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6 年 6 月 6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5 日下午 15：00，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6月 6日下午 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所在地般阳山庄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 董事长刘子斌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1 人、 代表股份 35,838.9143 万股，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98%。 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人、代表股份 19,692.1269 万股，占本公司 B 股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96%。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20 人、 代表股份 35,701.034 万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5,

575.8496万股的 37.354%。 其中，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人、代表股份 19,692.1269 万股，占

本公司 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996%。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1,378,8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44%。 其中，

B股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 0人，代表股份数 0股。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1.1、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石祯先生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47,319,975 96.911%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86,801,584 94.861%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88,733,992 88.909%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68,569,184 87.140%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1.2、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许植楠先生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6,666,444 99.519%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080,461 98.274%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1.3、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刘子斌先生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7,121,474 99.646%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535,491 98.730%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1.4、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藤原英利先生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5,998,552 99.333%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5,401,256 99.22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7,412,569 97.605%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168,856 98.068%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1.5、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陈锐谋先生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6,664,444 99.519%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078,461 98.272%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1.6、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王方水先生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6,664,444 99.519%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078,461 98.272%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1.7、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秦桂玲女士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6,664,944 99.519%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078,961 98.272%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1.8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曾法成先生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6,228,147 99.397%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5,710,256 99.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7,642,164 97.835%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477,856 98.461%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1.9、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张洪梅女士为公司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6,664,744 99.519%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078,761 98.272%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董事 。

2、《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

果如下：

2.1、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建军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47,776,405 97.039%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86,484,431 94.7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89,190,422 89.366%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68,252,031 86.737%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2.2、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赵耀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7,438,527 99.735%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852,544 99.048%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2.3、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毕秀丽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7,439,027 99.735%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853,044 99.048%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2.4、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潘爱玲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7,429,968 99.732%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37,494 99.602%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843,985 99.039%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05,094 99.004%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2.5、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新宇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7,439,527 99.735%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146,553 99.607%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8,853,544 99.049%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7,914,153 99.015%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独立董事 。

3、《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3.1、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李同民先生为公司监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7,777,446 99.829%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484,972 99.77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9,191,463 99.387%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8,252,572 99.446%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监事 。

3.2、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刘子龙先生为公司监事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48,877,633 97.346%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87,585,359 95.259%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票

）

同意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89,834,920 90.406%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69,352,959 88.136%

表决结果：当选公司监事 。

4、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58,389,143 358,213,643 99.951% 175,500 0.049% 0 0%

其中

：

与会

B

股股东

196,921,269 196,921,269 100% 0 0% 0 0%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

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

（

股

）

同意比例 反对 反对比例 弃权 弃权比例

与会中小投资者

99,803,160 99,627,660 99.824% 175,500 0.176% 0 0%

其中

：

与会

B

股中小投资者

78,688,869 78,688,869 100% 0 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曹钧 张明阳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000726� 200726� � � � �股票简称：鲁泰 A�鲁泰 B� � � �公告编号：2016-032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十六次职工代表团长联席会议于 2016 年 5 月 26 日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职工代表团长 16人，实际出席 16人。会议选举董士冰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6月 7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董士冰：1969年出生，学历：大专。 2004年 1月至今，任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物业管理

公司经理；2010年至今，任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6-110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6 月 1 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短信及电子邮

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

案。

2016年 6月 6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人，实际参加董事 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

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朱吉满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形成

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哈尔滨誉衡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9票，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对国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进

行投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以下简称“指定媒体” ）的《关于提请董事会、股东大

会授权经理层对国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进行投资的公告》。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9票，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指定媒体的《关于召开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表决票数 9票，赞成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6-111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对

国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进行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告所涉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具体投资项目、投资时间尚未确

定，公司将在评估、论证后，审慎投资，并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2、公告所涉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和投资风险，提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公告“三、投资风险

及风险控制措施”部分，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016 年 6 月 6 日，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对国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

进行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不超过 8,500万美元对国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

进行投资。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自 2015年起，国内医药健康产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通过分析行业政策与趋势，“临床

核查、辅助用药、互联网 +、精准医疗、生物医药、现代中药、分级诊疗” 等概念，都在拷问医药

企业所能提供的产品的真正品质和价值。 未来，国际化标准的产品研发与药物临床价值的回

归将成为行业的主流。

基于这个判断，公司拟放宽视野，将目光投向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优质产业资源，从国际

化的角度筛选、购买 /投资海外优质医药健康产业标的。

㈠ 投资标的

国外优质医药健康产业标的。

㈡ 投资目的

通过筛选国外优秀的医药健康标的公司，为公司转型储备产品资源，增强公司可持续发

展能力。

㈢ 投资方式、投资金额及投资期限

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享有不超过 8,500万美元的投资权限，通过包括但不

限于协议转让、换股、要约收购、二级市场直接购买股票等方式，投资 /收购国外标的公司的

股权。

上述投资金额的使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后一年，该额度可在授权期限内循环使用。

㈣ 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二、审批、决策与管理程序

㈠ 构成风险投资时，适用《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如公司购买国外标的公司股票且购买比例低于标的公司股本的 10%时，构成了“风险投

资” 。 此时，适用公司《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关于风险投资的审批、决策与管理程序。 具体内

容详见《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第二章 -第四章“风险投资的决策权限” 、“风险投资的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 、“风险投资项目的决策流程”的相关规定。

㈡ 不构成风险投资时，适用《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风险投资管理制度》的

规定，如公司以战略投资为目的，在上述 8,500万美元授权额度内，购买国外其他上市公司股

份超过其总股本的 10%、且拟持有三年以上的证券投资时，不构成风险投资。

2、如公司以战略投资为目的，通过协议转让等方式获得非上市标的公司的股权，不构成

风险投资。

上述情况下，适用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第二章 -第四章“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 、

“对外投资管理的组织机构” 、“对外投资的决策管理”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以此为依据履行

审批、披露程序。

三、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㈠ 构成风险投资时，需关注的投资风险及风险防控措施

1、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1）资本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投资收益的实现受多重因素影响，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需遵守相应交易结算规则，相比于货币资金存在着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4）汇率风险及行政审批风险；

（5）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等。

2、风险控制措施

由于风险投资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为防范风险，公司拟通过以下具体措施，力求将风险

控制到最低程度：

（1）公司制订了切实有效的风险投资管理制度及其他内控措施。 同时公司将加强市场

分析和调研，切实执行内部有关管理制度，严控风险；

（2）必要时聘请外部具有丰富投资实战管理经验的人员为公司风险投资提供咨询服务，

保证公司在投资前进行严格、科学的论证，为正确决策提供合理建议；

（3）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资金使用计划，在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合理安

排资金进行风险投资，不影响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4）审计部负责对风险投资项目的审计与监督，每个会计年度末对所有风险投资项目进

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风险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审计委员

会报告；

（5）公司依据相关制度规定，对所进行的具体风险投资将在定期报告履行信息披露。

3、公司进行风险投资，需履行如下承诺：

（1）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在以下期间进行风险投资

的情况，包括：

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②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

③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

（2）公司承诺在此项风险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

归还银行贷款。

（3）公司将在充分保障日常经营性资金需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有效控制风险

的前提下，进行相关投资。

㈡ 不构成风险投资时，需特别关注的风险

标的公司为境外公司，在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商业惯例、文化意识等方面与公司存在较

大差异，加之公司缺乏海外公司运作管理经验及管理人员，能否顺利实施将面临法律风险、跨

国文化冲突等系列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此外，跨境交易尚需获得外汇管理部门和商务

管理部门的审批，存在行政审批风险。

公司尚未形成成熟的海外市场业务，即便实现了对标的公司的战略投资，也将面临后续

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汇率风险、管理风险等，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将在充分保障日常经营资金需求、不影响正

常经营活动并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使用自有资金投资国外优质医药健康产业标的。

公司会充分应对资金安全性、流动性方面的风险，制定预案和风险处置措施。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

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㈠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㈡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002437� � � � �证券简称：誉衡药业 公告编号：2016-113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6 月 6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㈠ 股东大会会议届次：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㈡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㈢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㈣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 6月 23日（星期四）下午 14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 6月 22日至 2016年 6月 23日。

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3 日上午 9:30～

11:30，下午 13:00～15:00；

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5:00 至

2016年 6月 23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㈤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区裕华路融慧园 28号楼一层会议室。

㈥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㈦ 股权登记日：2016年 6月 16日（星期四）。

㈧ 会议登记日：2016年 6月 17日（星期五）。

㈨ 参会人员：

1、2016年 6月 16日 15:00点结束交易时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

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对国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进行投资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该议案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

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将单独计票并披露。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提请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对国

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进行投资的公告》。

三、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㈠ 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及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的，应

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股东大会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二；

3、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截止日前用信函、传真或邮件方式登记。

㈡ 登记时间：2016年 6月 17日（星期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㈢ 登记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区裕华路融慧园 28号楼。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会务常设联系人：刘月寅、王孟云

联系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 B区裕华路融慧园 28号楼

电话号码：010-80479607

传真号码：010-68002438-607

电子邮箱：irm@gloria.cc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㈠ 投票代码：362437。

㈡ 投票简称：誉衡投票。

㈢ 投票时间：2016年 6月 23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和 13:00-15:00。

㈣ 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㈤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 或“投票”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或“弃权” 。

㈥ 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 在投票当日，“誉衡投票”“昨日收盘价” 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

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议案 1。

表 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

1

《

关于提请董事会

、

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对国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进行投资的议案

》

1.00

元

4、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1 股代表同意，2 股代表反对，3 股代表

弃权。

表 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㈠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年 6月 22 日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 2016年 6月 2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㈡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

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㈢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公司出席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全部议案的表决权。

如委托人对议案有明确同意、反对或弃权授权，请注明。

如委托人未对本次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可按个人意愿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序号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提请董事会

、

股东大会授权经理层对国外优质医药健康标的进行投资的

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有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二〇一六 年 六 月 日 __________� � _____

备注：

1、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中用“√”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票；

2、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中填“√” ，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反对” 或“弃

权” 一种意见，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视为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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